
GPL 车辆报废处理报价单

名称 车牌号 规格 数量 报价（元） 处理方式（报废）

牵引车（GPL） 粤 AP6459 详见下表 1 报废/过户

牵引车（GPL） 粤 AP6458 详见下表 1 报废/过户

牵引车（GPL） 粤 AP6455 详见下表 1 报废/过户

备注：只能开增值税普通发票。

车辆信息：

车牌

号码

登记

日期

现行驶

公里数

（参考

值）

车辆

类型

核定

人数

排量/

功率
车辆品牌 车辆型号

发动机

号码

车辆识别

代号/车架号
备注

粤 AP6459
2014.11

.25
- 牵引车 -

9726/22

1
华菱之星

HN4181B34C4

M4
1614S138142

L25N4CB10EB013

359

粤 AP6458
2014.11

.25
- 牵引车 -

9726/22

1
华菱之星

HN4181B34C4

M4
1614S138109

L25N4CB17EB013

360

粤 AP6455
2014.11

.25
- 牵引车 -

9726/22

1
华菱之星

HN4181B34C4

M4
1614S138122

L25N4CB19EB013

361

报价人及联系方式：

报价单位/个人签字、盖章：

报价日期:

报价须知：

1、本公司废旧物资处理采取密封报价的形式，请报价单位或个人按照要求填写好以上表格后于 2026 年 1 月 21 日中

午 12：00 时之前交广州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4楼采购科。我司将安排人员陪同商家查看现车（时间：1 月 16 日星

期五早上 10 点，地点：广州市黄埔区东晖路 81 号，过期不候）。

2、密封报价须在密封信封两端封口处分别盖单位骑缝章或个人亲笔签名。

3、请在密封信封正面备注报价单位名称、报价人及联系方式。

4、一旦询价单位发送合作通知，合作单位或个人需在收到合作通知两天内向我司交纳 3000 元车辆处理保证金，办理

报废手续之前交纳车辆处理全款。如处理单位或个人中途因自身原因毁约，则只退还车辆处理全款，不予退还保

证金，并且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例如：永久撤销在广州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参与报价或者竞标的权限。中

标单位或个人按照约定办理报废或者过户手续之后，经双方协商无其他问题方可退还保证金。

5、在办理车辆报废过程中，所需要的关于车辆的资料（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我司可以协助提供；如有需要

说明的事项，请在备注处清晰表述。

6、车辆一旦提离我司，则因报价单位或个人自身原因造成的任何安全事故，交通违章，均由报价单位或个人自行承

担，询价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及风险。

7、递交报价的单位，视为已详细阅读和接受以上全部条款，报价签署、盖章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8、询价单位联系人：黎先生，联系电话：020-82256271，邮寄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夏港街道新港路 1 号广州集装箱

码头有限公司 4 楼采购科。

广州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2026 年 1 月 14 日


